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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4_BF_A1_

E6_81_AF_E4_BA_A7_E4_c36_329293.htm 非法经营国际电信

业务违法犯罪活动，严重扰乱我国国际电信业务市场的正常

秩序，给国家通信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极大危害，使国家及

合法经营的电信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。为了清理整顿国际

电信业务市场，保证国家通信安全和社会安定，保障国家和

合法经营电信企业利益，维护国际电信业务市场的正常秩序

，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对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违法

犯罪活动实施了集中打击，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。为了加

大打击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违法犯罪活动力度，现通告如

下： 一、信息产业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

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

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

，依法对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违法犯罪活动实施查处。

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。 二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未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

，未取得国际电信业务经营资格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

任何方式从事国际电信业务经营活动。否则，一律视为非法

经营国际电信业务。 三、合法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为非法国

际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接入服务。在查处打击非法经营国际

电信业务工作中，各地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有责任和义务通过



管理制度、技术措施积极开展工作，主动调查线索，发现非

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情况的，应立即报告当地通信管理局，

并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查处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据

材料。 四、鼓励各类电信业务经营者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主

动检举、揭发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行为和非法经营者。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和公安厅（局）将相继公布

举报电话、通信地址和电子信箱地址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

产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总局 二○○二年十一月六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